


附件3
真实性承诺书

我单位对申报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项目，做出以下承诺：
1． [bookmark: _GoBack]本企业为（请填写：市区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型、小型或微型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或农业企业。
    2﹒近一年内未被列入“信用重庆”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受到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3﹒本政策期限内未享受其他财政贴息，申报材料中所列每一笔贷款利息均未多头重复申报。
    4﹒项目所有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XXXX公司（盖章）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签字：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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